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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系部、各处室： 

为了进一步提高学院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能力和水平，鼓

励多出成果出好成果，助力推进学院“双高”建设工作，根据

实际需要，特制定了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校内科研项目管理办

法》补充规定。现将规定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助力我院

科研水平提高与“双高”建设工作高质量完成。 

2022 年 3 月 3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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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为进一步提高学院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能力和水平，鼓励

多出成果出好成果，助力推进学院“双高”建设工作，根据实

际需要，特制定如下办法，作为校内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补充

内容。 

жȽ䘸⭞㤹പ 

我院主持、已在省级相关部门立项但无财政资金支持的项

目（以立项文件为准），具体包括： 

1.河南省发改委、科技厅、教育厅、社科联等省级项目； 

2.标准类（含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河南省地方标准） 

ӂȽ䍺䠇᭥ᤷ 

1.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类项目：4万元；人文、社科、教育

类项目：1万元。 

2.标准类：国家和行业标准：2 万元；河南省地方标准：1

万元。 

пȽ㔅䍯ࡍ᭥㤹പ 

按照我院财务管理相关政策执行，一般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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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类和标准制定项目 

（1）调研差旅费； 

（2）文章版面、材料复印等费； 

（3）项目成果审定费用等。 

2、人文、社科、教育教学类项目 

（1）文章版面费 

（2）文献资料的查询、购置，材料复印，翻译等费用； 

（3）项目成果审定费用等。 

഑Ƚ亯ⴤૂ㔅䍯㇗⨼ 

1.上述项目在满足所属立项部门对项目管理要求的同时，

均按照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校内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。 

2.凡是已有资金支持的各类在研项目主持人，原则上不再

申报校内科研项目。 

3.本补充规定由学院科研与项目规划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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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 日印发 


